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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真相捏造事实虚假诉讼
各级法院多措并举规制不诚信诉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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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诉讼生态和公正高效的司法， 是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诚信诉讼是民事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也是

构建诚信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当行使诉权乃至滥用诉权等不诚信诉讼行为破坏了正常的诉讼秩序， 侵害了相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也直接影响了

人民群众的司法体验和对公平正义的合理期待。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推动诉讼诚信引导社会诚信风气， 不断优化诉讼生态， 以高质量的司法保障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案例 1

隐瞒注销事实

扰乱法院判决

2021 年 3 月 9 日， 法院立案

受理原告刘某诉被告张某华、 某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 2021 年 5 月 10 日该案开庭

审理。 在庭审结束后， 被告某教育

咨询公司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注

销， 并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注销完

毕。 被告张某华作为该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及清算组负责人未向法庭报

告该公司已注销的事实， 在一审判

决该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后又以该公

司名义提起上诉， 在二审过程中仍

旧故意隐瞒该公司已注销的事实，

导致二审判决维持了判令该公司承

担付款责任的一审判决。 直至该案

进入执行程序， 张某华作为该公司

法定代表人被纳入失信名单后， 又

以该公司已被注销为由提出执行异

议， 阻碍案件的执行。

法院在依相关规定报请上级法

院对该案提起再审后， 针对张某华

的不诚信诉讼行为， 对其处以罚款

5万元。

【典型意义】

真实有效的诉讼主体身份是开

展诉讼活动的前提， 恶意隐瞒公司

注销的重大法律事实变化， 会引起

诉讼主体和诉讼权利义务的变化，

直接影响到案件的裁判结果和执行

程序的顺利进行。 当事人参加诉讼

活动时应主动、 如实陈述公司名称

变更、 注销等影响民事诉讼程序的

重大事项 ， 依法正当行使诉讼权

利。 本案中， 某公司注销使得公司

法人资格终止， 需要进一步明确权

利义务承受人后变更诉讼当事人。

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张某华应当

在公司注销事由发生后， 未主动、

及时向法院提交注销的相关材料，

扰乱了正常的诉讼执行秩序， 故人

民法院对其作出相应处罚。

案例 2

滥用管辖异议权

拖延诉讼被训诫

2022 年 2 月 10 日， 法院立案

受理原告某技术公司与被告某通信

太原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五案。 被

告某通信太原分公司以涉案五个项

目设备买卖行为发生在晋源区、 古

交市、 尖草坪区、 清徐县、 晋源区

范围内为由， 提出管辖权异议， 申

请将五案分别移送晋源区、 古交

市、 尖草坪区、 清徐县、 晋源区审

理。 法院经审查认为， 双方在买卖

合同中已约定发生纠纷时向买方

（被告某通信太原分公司） 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买方所在地属

该院管辖范围， 且该约定未违反相

关法律规定， 故作出裁定， 驳回被

告某通信太原分公司对五案管辖权

提出的异议。 该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裁定。

法院约谈了该公司负责人， 鉴

于其积极承认错误， 悔过态度良

好， 对其不当行使管辖权异议的不

诚信诉讼行为进行了训诫处理。

【典型意义】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体现诉权保

障、 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等价值。

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立旨在保护被告

的合法权益， 有效制衡原告诉权以

及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当事

人行使管辖权异议权利应基于合法

合理的正当理由， 并有效利用司法

资源。 本案中， 被告某通信太原分

公司利用管辖权异议权拖延诉讼时

间， 影响了审判效率， 浪费了司法

资源， 鉴于其真诚悔过， 积极与原

告进行调解， 人民法院对其作出了

相应处罚。

案例 3

违反职业道德

律师遭受处罚

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立

案受理原告梁某诉被告覃某、 某劳

务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

案。 原告梁某某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向法院递交增加诉讼请求申

请书， 办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发现，

原告梁某关于案件事实的叙述与起

诉状存在严重不一致， 遂对其进行

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 同时， 原告

梁某的代理律师张某经电话通知也

来到询问现场， 在其知道该院对原

告梁某已经进行询问并阅看询问笔

录后， 当即斥责原告梁某不应在律

师不在场的情况下接受法院的询

问， 要求原告梁某为自己所说的话

承担法律风险。 在张某的暗示下，

原告梁某当场撕毁询问笔录。

法院当即对梁某进行训诫并责

令其作出书面检查， 对其代理律师

张某予以训诫的同时， 致函阳曲县

司法局， 要求对该代律师不当代理

行为依规处理。

【典型意义】

当事人的陈述对于案件事实查

明十分重要， 当事人应当履行真实

义务进行陈述。 律师执业必须遵守

宪法和法律 ， 恪守职业道德和纪

律。 本案中， 当事人梁某违背诚信

诉讼原则， 妨碍了案件审理秩序。

诉讼代理人张某作为专业律师， 未

遵循尊重事实、 诚实诉讼原则， 干

扰了民事审判工作正常进行， 其行

为与人民法院倡导的 “当事人说

事， 代理人说理” 诉讼理念相悖，

故对该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妨害民事

诉讼的行为作出相应处罚。

案例4

优化诚信诉讼生态

防范甄别虚假诉讼

2020 年 12 月 10 日， 太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书， 认定李

某红诉被某担保公司、 王某霞、 段

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系虚假诉讼案

件， 李某红与某担保公司之间恶意

串通， 企图通过调解等方式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 依照 《诉讼法》 相关

规定对上诉人李某红罚款 10000

元， 对被上诉人某担保公司罚款

10万元。

在对参与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

人进行处罚的同时， 法院向当地司

法局及律协发出“防范虚假诉讼提

示书”， 告知对该案涉虚假诉讼相

关人员处罚决定， 并建议司法局及

律协向该案代理律师发出提示， 在

今后注意防范甄别虚假诉讼， 引导

当事人诚信诉讼。

【典型意义】

优化诚信诉讼生态不是法院一

家之事， 诚信诉讼的构建需要寻求

社会各界的支持， 强化诉讼诚信的

法治宣教， 打造共防共治格局。 本

案中， 案涉代理律师系原告李某红

虚假诉讼案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但法院尚未发现该名律师参与虚假

诉讼的证据。 通过向司法局及律协

进行风险防范提示， 建议其敦促律

师在今后案件代理中注意防范甄别

虚假诉讼， 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

维护司法秩序， 和法院一道共同担

负起打击虚假诉讼、 优化诉讼生态

的责任。

案例5

隐瞒真相捏造事实

构成虚假诉讼罪

法院于 2016 年 10 月受理了尹

某诉黄某借款纠纷一案。 尹某捏造

黄某欠其 30 万元借款未偿还的事

实， 采用虚假陈述的手段， 要求法

院判决黄某归还其欠款及利息。 尹

某在民事诉讼中向法院隐瞒黄某的

联系方式并向黄某隐瞒其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的事实， 致使法院公告

送达诉讼文书并基于尹某捏造的事

实缺席判决、 强制执行了黄某的财

产。 2022 年 8 月 24 日， 法院以被

告人尹某犯虚假诉讼罪， 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 20000元。

【典型意义】

虚假诉讼罪， 是指自然人或者

单位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妨

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 核心行为要件是 “捏造事

实” 和 “提起诉讼”， “以捏造的事

实提起诉讼” 包括特定 “隐瞒真相”

的行为。 本案中， 尹某采用虚假陈述

的手段， 捏造黄某欠其 30 万元未还

的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在诉讼

过程中， 其明知法院向黄某送达的应

诉手续因联系方式错误被退回并公告

送达的情况下， 既未向法院提供黄某

的联系方式， 又在与黄某联系时隐瞒

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事实， 致使

案件历经多次诉讼及执行程序， 其行

为严重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秩

序， 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 人民法院

依法以虚假诉讼罪对其定罪处罚。

案例6

处罚后仍拒不执行

司法权威不容挑衅

法院办理申请执行人马某、 刘某

与被执行人闫某萍、 张某荣借款合同

纠纷执行案件期间， 于 2022 年 4 月

向被执行人邮寄送达了报告财产令、

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 被执行人

未回复。 2022 年 5 月 20 日， 法院通

过申请执行人提供的线索在某饭店找

到二被执行人并随即依法传唤带回本

院。 后法院以其拒不报告财产决定对

其司法拘留， 因客观原因暂缓执行，

并再次向二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

等相关文书， 并要求其按时向本院报

告其财产状况。 次日， 法院电话联系

二被执行人， 该二人拒接电话， 后法

院按被执行人提供地址邮寄送达执行

法律文书， 二被执行人仍未向本院报

告财产并隐匿行踪， 逃避执行。

法院基于二被执行人的上述行

为， 以该二人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

决、 裁定罪，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刑事

侦查。

【典型意义】

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是指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行为。 在生效判

决确定被执行人负有履行义务的情况

下， 被执行人仍拖延履行， 不如实报

告财产， 属于 “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 情节严重” 的具体情形中，

“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情况，

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

令等拒不执行行为， 经采取罚款或者

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 的典

型情形。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 法院三次向

被执行人闫某萍、 张某荣送达执行通

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但其一直不履行

生效判决。 被司法拘留后仍不悔改，

继续对抗执行， 情节严重， 依法应当

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追究刑事责

任。 如果闫某某、 张某某在被司法拘

留期间， 能及时悔悟， 自动履行判决

确定的义务， 可能不会被移送追究刑

事追责。 正是由于其存在一定的侥幸

心理， 误判了形势， 最终被严格依法

追究了刑事责任， 受到法律的惩处。

该案例警示所有被执行人要依法

配合执行， 任何人试图挑战司法权威

和法律底线， 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来源： 太原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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